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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產生的描述] （2025.12.13版）



製作人合作意向書範本
（2025.12.13版）

＿＿＿＿＿＿＿＿（場館／團隊／藝術家，以下簡稱「甲方」）
立意向書人：
＿＿＿＿＿＿＿＿（製作人，以下簡稱「乙方」）

第 一 條 合作緣起
茲因甲方預計執行《                   》（以下簡稱「本節目」）之相關合作事宜，邀請乙方擔任本節目之製作人，並為甲方處理前期籌備之製作相關事務內容，特議定製作人合作意向書（以下簡稱「本意向書」）以資共同遵循。

第 二 條 合作辦法
雙方知悉本意向書僅為雙方表達共同合作之意願，基於本意向書而擬定之詳細具體合作項目、方式及其費用等條件，應另行簽訂正式書面合約（詳見：製作人合約書），以保障雙方之權益。

第 三 條 效力
第 1 項 本意向書之有效期間自簽約日起生效，除因第十一條終止本意向書外，雙方如未能於中華民國（下同）＿＿年＿＿月＿＿日前（含）簽訂正式合約，本意向書亦終止之。
第 2 項 本意向書經甲乙雙方簽署生效，作成正本一式兩份，由甲乙雙方各執壹份為憑。

第 四 條 本節目之基本資訊
第 1 項 本節目之演出文本
＿＿＿＿＿＿＿＿＿＿＿＿＿＿＿＿＿＿＿＿＿＿＿＿＿＿＿。
第 2 項 本節目之演出類型
（勾選者為準，未勾選者對雙方不生拘束效力）
❏ 首演（註：即本節目尚未曾對外公開發表之情形）、
❏ 再製（註：即有別於過去已演出之節目，本節目將予以明顯幅度改編或重新製作之情形）、
❏ 重演（註：即本節目針對過去已演出之節目再行演出之情形）、
❏ 巡演（註：即本節目或過去已演出之節目於首演之後，規劃於與首演不同之地點演出之情形）、
❏其他＿＿＿＿＿＿＿。
第 3 項 本節目之前期籌備期間
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第 4 項 如前3項有異動，甲方應另行以書面告知乙方，並由雙方善意協商以書面確認相關異動事宜。


第 五 條 本節目經費預算之辦理事宜
第 1 項 本節目之總經費預算
本節目之總經費預算為新臺幣＿＿＿＿＿＿元整（含稅）。
第 2 項 本節目之製作項目經費預算
（以勾選者為準，未勾選者對雙方不生拘束效力）
第 (1) 款 雙方同意本節目之製作項目經費預算，以前項所列總經費預算之＿＿%至＿＿％為範圍，小計新臺幣＿＿＿元整至＿＿＿元整（含稅）。
第 (2) 款 除雙方另有書面約定外，前款之製作項目經費預算，不包括本節目之 ❏ 行政管理、❏行銷、❏票務、❏器材設備購置、❏其他＿＿＿＿＿項目之經費預算。

第 六 條 本節目場地之規劃與使用
第 1 項 除雙方另有書面約定外，由 ❏甲方／❏乙方 （請擇一勾選） 負責本節目於本意向書之有效期間內所需使用之場地規劃及使用權取得。
第 2 項 費用負擔
除雙方另有書面約定外，乙方於本意向書之有效期間內因履行前項約定工作所生之費用由甲方負擔。

第 七 條 前期籌備之企劃書
（勾選者為準，未勾選者對雙方不生拘束效力）
第 1 項 甲方應自本意向書之有效期間開始＿＿日內，即＿＿年＿＿月＿＿日前，提供創作概念與內容框架、❏其他＿＿＿＿之相關資料（下稱「前期籌備期間所需資料」）予乙方作為本節目前期籌備工作之使用，並以紙本或電子檔等書面形式提供。 
第 2 項 乙方同意自甲方依照前項提供「前期籌備期間所需資料」之＿＿日內，製作為本節目所需申請之 ❏＿＿（補助名稱）＿＿補助、❏＿＿（提案名稱）＿＿提案、❏其他＿＿＿＿＿＿「企劃書」予甲方，並以紙本或電子檔等書面形式提供，該企劃書之內容應至少包含製作方向、預算分配比例、預計邀請加入本節目之人員名單等。
第 3 項 如因可歸責於一方之因素致他方未能於前2項約定之期限內提供各自應辦之工作內容，他方得自約定期限屆滿時起定相當期限，以書面通知提供該工作內容之最後期限，如未能於該期限回覆，他方有權終止本意向書。
第 4 項 甲方同意於乙方依第2項所定期限提交前項之企劃書後＿＿日內，依照下列之方式支付乙方新臺幣＿＿＿＿＿＿＿元整（含稅）：
❏ 現 金
❏ 支 票：支票抬頭 （正確之收款人名稱。）
❏ 匯 款：（請提供完整匯款帳號。）
銀行行名（含分行名）：
銀行代碼：
收 款 者：
戶　　名：
帳　　號：
❏ 其 他：＿＿＿＿＿＿＿＿＿。
第 5 項 前項不因本意向書終止或未能簽訂正式合約而失其效力。
第 6 項 除雙方另有書面約定外，乙方依本意向書所完成之企劃書，以乙方為著作人，享有著作人格權與財產權。

第 八 條 前期籌備之工作
自簽約日起由乙方於本意向書之有效期間內協助辦理之前期籌備期間工作項目，包含： 
（以勾選者為準，未勾選者對雙方不生拘束效力）
	工作項目
	工作內容

	❏
	提供
主要工作人員名單
	提供本節目欲邀請之主要工作人員名單（例如：導演、編劇、演員等）予甲方作為編組與邀請本節目工作人員之業務使用。

	❏
	統籌
前期研究
	協助甲方安排與規劃本節目之前期研究工作，包含但不限協助田野調查、諮詢訪談、資料蒐集等事項。

	❏
	參與
製作發想
	參與本節目之製作發想，並提供製作本節目所需之諮詢、協助與建議。

	❏
	研擬
合作意向書
	擬定本節目主要工作人員所需之合作意向書予甲方，並以紙本、電子檔等書面形式提供。

	❏
	其他
	＿＿＿＿（請詳述具體工作職務內容）＿＿＿＿



第 九 條 費用負擔
第 1 項 本意向書之有效期間內，甲方同意支付乙方因處理前期籌備之製作相關事務工作所生之合理必要費用，該費用包含但不限於車馬費、誤餐費、諮詢費、訪談費、場地租借費等。
第 2 項 支付方式 
（請擇一勾選）
❏ 甲方同意支付乙方前項所需之費用，總額最高為新臺幣＿＿＿＿元整（含稅），乙方應於支出前項各該所需費用後＿＿日內，提供該費用之收據或註有甲方統編之發票予甲方。
❏ 甲方同意以實支實付計算前項之費用，提供乙方為前項所需之費用，乙方應於支出前項各該所需費用後＿＿日內，提供該費用之收據或註有甲方統編之發票予甲方。

第 十 條 保密義務
第 1 項 本意向書之有效期間內，非經他方事前書面同意，任一方不得以任何方式對外說明、或以直接或間接方式公開、洩漏或交付本意向書之內容及因履行本意向書所知悉或持有之他方一切價格、費用、拆分比例、業務、財務、企劃等機密資訊，不論是否標示機密或類似之文字；或其他經任一方認定或標記為機密之文件、資料及資訊。
第 2 項 任一方應使其受僱人或其他有必要接觸前項機密資訊之人，簽署並負擔與本條相當之保密義務。
第 3 項 本條保密義務不因本意向書終止或未能議定正式合約而失其效力。

第 十一 條 終止
任一方擬終止本意向書，應於＿＿日前以書面通知他方，並且雙方應將其所持有之他方資料，悉數歸還。

第 十二 條 爭議解決方式
本意向書以中華民國法律為準據法。就本意向書所生爭執，甲乙雙方應本於誠信原則協商解決。若仍涉訟時，甲乙雙方合意以__________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立意向書人：（未成年者應請法定代理人簽章）

甲方：
負   責  人：
統 一 編 號：
聯   絡  人：
電 子 郵 件：
電        話：
地        址：

乙方：
身 分 證 字 號：
戶  籍  地  址：
通  訊  地  址：
電  子  郵  件：
電           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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